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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4         证券简称：苏交科         公告编号：2012-018 

 

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3月30日新浪财经出现了题为《“伪高新”企业云集创业板》的报道，报道

内容涉及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新技术企

业资质相关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从事规划咨询、勘察设计的苏交科公司，于2008年10月21日取得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并且于2011年9月份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其披露的最近三年研

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7.94%、6.57%和5.61%，均高于3%的下限标准，但

是这其中包含了受托研发项目，而非是用于自身生产经营使用。 

如果以该公司真正自主研发投入金额为标准，2008年至2010年投入金额分别

为1093.13万元、1269.9万元和1383.54万元，这三年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

额的比重为2.6%。2011年年报也显示，去除受托研发，该公司自身研发费用占营

业收入的2.6%。”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上述媒体报道不属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说明如下： 

公司作为转制企业型的科研机构，科研能力突出，被科学技术部、国务院国

资委、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国家创新型企业”，被国家交通运输部授予“长大

桥梁健康检测与诊断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被国家发改委批准牵头组建“新

型道路材料国家工程实验室”； 截至2011年12月31日，目前公司已拥有发明专

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33项，外观设计专利3项，并有40项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

型专利正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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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托研究开发业务是公司完整研发体系的重要部分 

公司常年投入科研经费，依托长大桥梁健康检测与诊断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

验室、江苏省公路运输工程试验室、江苏省公路桥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

路面养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四大科研机构，充分利用现有的研发队伍，在公路、

桥梁等交通领域开展技术研发工作。特别是公司通过接受各级交通主管部门、科

技部门、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委托，依靠自身强大的科研机构，以研发形成的知识

产权共享的模式开展受托研发业务，对特定技术项目进行课题研究等技术攻关，

已培育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的和一定市场占有率的高新技术，并使之形成产业化、

规模化、市场化。例如，公司在沥青路面技术方面已具有几十项研究成果，已经

形成较为完整的成套技术，并首次在江苏开展了沥青路面施工中的质量控制全过

程技术服务，为江苏率先在全国解决沥青路面的早期损坏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该业务已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份。因此，受托研究开发业务既是公司常态

化业务也是公司完整研发体系的重要部分。 

2、公司将受托研究开发业务支出归入研发费用的原因 

受托研究开发是指公司接受各级交通主管部门、科技部门、其他企事业单位

的委托，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课题研究、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可行性论证、

分析评价报告以及技术方案的比较和优选等业务。根据受托研究开发业务合同的

约定，上述受托研究开发业务形成的知识产权属于双方共同所有。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关于研发费用的定义为：企业为获得科学

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

改进技术、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了研究开发活动。 

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是指企业

在技术、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取得了有价值的进步，对本地区相关行业的技

术进步具有推动作用，不包括企业从事的常规性升级或对某项科研成果直接应用

等活动（如直接采用新的工艺、材料、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公司受托研究开发项目，是公司在建立了各种研发基地、研发平台的基础上，

并获得了相关政府部门拨款，在技术、服务方面取得技术成果或取得了有价值的

进步，对公司、对本地区的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推动作用。 

公司根据以上定义判断了研究开发项目，将受托研究支出列入公司研发费用

支出。 

http://www.ti.js.cn/jgsz.asp?NewsID=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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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受托研究开发支出认定为研发费用得到了确认，研发费用投入占营

业收入比例大于3%，符合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关于研

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大于3%的规定 

2008年，公司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时，由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江苏省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复核专项审计报告》确认了公司2005年至2007年的研发费用，

其中包含了受托研发支出。同时，上述专项审计报告通过了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组成的江苏省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的审核，公司最终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取得

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颁

发的编号为GR200832000409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11年，公司在进行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复审时，由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高

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确认了公司2008年至2010年的研发费用，其

中包含了受托研发支出。同时，上述专项审计报告通过了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组成的江苏省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的审核，公司最终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公司

已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复审后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GF201132001085，发证时间为2011年9月30日，资格有效期为三年（2011年9月30

日至2014年9月30日）。 

以上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关于通过高新

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三、其他说明 

1、公司已于2012年3月13日披露《2012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近期公司未

发现定期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漏，或者因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异常波动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2、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近期公共传媒没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的其他重大信息。 

5、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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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四、必要的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股票4月5日（星期四）因召开股东大会停牌一天，将于4月6日（星期五）

开市起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五日 


